附件4：

关于进一步规范卫生健康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申报中相关培训证明材料的通知(试运行)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卫生健康行业职业技能全国统一鉴定工作的要求，以及国家卫生健康行业特有职业“职业标准”中申报条件的规定，对需经过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后方可申报鉴定的人员，在职业培训机构参加培训后，须由职业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证明，规范如下：
一、职业培训机构的条件
（一）由省教育部门、人社部门、民政部门依法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职业培训机构；
（二）配备有卫生健康行业职业标准规定的相应师资、教学场地、教学设施设备。
机构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的原件（核对后退回）和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印章，由协会留存备案）。
二、提供培训证明材料
根据国家职业标准规定必须经培训后才能申报鉴定的对象，按照“谁培训、谁证明、谁负责”的原则，由符合第一条条件的培训机构统一提供培训证明材料。
（一）培训方式为面授的职业培训机构需提供资料。

1.不少于“职业标准”中规定的标准学时课程安排表；
2.师资情况介绍；
3.教学场地、教学设施设备介绍；
4.参加培训学员花名册及培训上课记录等。
（二）培训方式为网络课程的职业培训机构需提供资料。

1.不少于“职业标准”中规定的标准学时网络课程安排；
2.参加培训学员花名册；
3.学员参加网络课程学习，课时完成情况后台统计表。
三、要求
各职业培训机构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及时申报、合法经营、诚信办学，对提交的资料和日常培训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我协会将采取查阅资料、实地考察、随机抽查等方式核查各职业培训机构有关资质条件以及培训工作实施情况。凡经核实提供虚假机构及学员证明材料，我协会将其纳入诚信黑名单，暂停考试服务，并在官网予以公布。
